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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的意见》简述 

近年来，为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国办发[2009]7 号）、《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0 年第 3 号）和《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0 年第 6 号）等政策规定。为进一步促进

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转发了银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

规范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1]30 号）（下称“《意见》”）。《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1、构建适度审慎、联动协调、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 

《意见》规定，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要加强对地方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工作的指导，

完善联席会议、地方监管部门等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以《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为主体，协调配套的融资性担保法规制度体系。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健全本地区融资性担保相关规

章制度，建立完善审慎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加快建设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信息系统，寓监管于服

务中。 

2、完善扶持政策 

《意见》规定，地方政府要重点扶持经营管理较好、风险管控水平较高、有一定影响力的融资性担

保机构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要制定完善扶持政策体系，加强扶持资金管理，落实对符合条件的融

资性担保机构的财税优惠政策。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扶持措施，加大扶持力度，通过设

立再担保机构等方式，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考核奖励等手段，建立完善风险补偿和分担

机制，实现扶持与监管的有效衔接，提高融资性担保机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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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还规定，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与融资性担保机构合作，创新业务模

式，优化审贷流程。征信管理部门要不断完善融资性担保征信管理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为融资

性担保机构依法查询、确认有关信息提供便利。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抵（质）押相关制

度，研究建立融资担保抵（质）押登记公示和查询平台;为担保债权的保护和追偿提供必要支持，维

护融资性担保机构合法权益。 

3、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 

《意见》规定，国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依法进入融资性担保行业，增强行业资本实力，促进

市场竞争，满足多层次、多领域、差别化的融资担保需求。 

4、鼓励开展相关业务 

《意见》规定，融资性担保机构要按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原则，坚持以融资性担保业务为核

心主业，稳妥开展非融资性担保业务。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国家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积极开

发新业务、新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国家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行业性、专业性担保业务，

提高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形成自身专业优势和独特竞争力。国家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融资

性担保机构在县域和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业务；鼓励县域内融资性担保机构加强对中小企

业和“三农”的融资担保服务。 

5、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建设 

《意见》规定，要加强融资性担保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规范经营行为、加强自

律管理、开展教育培训、实现行业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意见》还规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储备和使用规划，逐步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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